   松山湖北部片区大气污染防治项目

补贴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大对主动开展大气环境治理企业的扶持力度，进一步提升松山湖空气质量，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支撑，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现结合园区实际情况，制定北部片区大气污染防治项目补贴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第二条 《办法》实施所需资金由松山湖高新区财政承担，每年所需资金经审定后，纳入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松山湖分局年度预算。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三条 适用范围
（一）补贴适用范围如下：
珠三角环线高速以北及莞樟路以南松山湖辖区范围内（即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北部工业城，简称“北部片区”）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及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提升项目。
（二）不予支持范围：
1. 2023年1月1日前已投入使用的项目。
2. 未明确治理技术和治理目标的项目。
3. 燃气锅炉已达标排放的改造项目。
4. 采用非成熟高效治理技术的项目。
5. 新、改、扩建项目“三同时”配套的治理设施项目。
6. 节能改造、生产线能效提升、自动化改造等项目。 
7. 申报项目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至申报日期间被生态环境部门立案处罚。
8. 存在被纳入申报补贴日期近两年环境信用评价红牌企业名单、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其他需要联合惩戒事项且至补贴申报之日尚未解除情形的。
第三章 支持内容
第四条 根据补贴的项目类型，对于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涉VOCs末端治理设施升级改造、涉VOCs无组织排放治理（除LDAR检测）、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替代项目，申报补贴金额不得低于2万元，同一单位建设内容相同或部分相同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对于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项目，在《办法》实施期间内每个申报期每家企业可申报一次，申报补贴金额不得低于1万元。

结合北部片区企业实际情况，划定补贴支持范围如下：
（一）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

支持涉燃气锅炉提标改造的项目。针对北部片区范围现有燃气锅炉通过提标改造达到《关于东莞市燃气锅炉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东府〔2022〕77号）规定的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颗粒物≤10mg/m3、二氧化硫≤35mg/m3、氮氧化物≤50mg/m3）。以改造前燃气锅炉额定出力（蒸吨）确定补贴金额，燃气锅炉额定出力不足1蒸吨（含），按1蒸吨进行补贴。补贴标准为1万元/蒸吨。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项目单次申报补贴金额不超过50万元。
（二）涉VOCs末端治理设施升级改造

支持北部片区涉VOCs企业末端治理设施升级改造项目。针对采用单一UV光解、等离子、水喷淋及上述组合低效工艺的末端治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升级改造后的设施需为热氧化炉（TO）、催化燃烧（CO）、蓄热式燃烧（RTO）、蓄热式催化燃烧（RCO）以及吸附浓缩与上述工艺的组合等。补贴幅度为末端治理设施升级改造支出金额的30%。VOCs末端治理设施升级改造项目单次申报补贴金额最多不超过100万元。

（三）涉VOCs无组织排放治理

支持涉VOCs无组织排放升级治理项目，包括车间密闭性提升、废气收集设施优化改造、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更换高功率风机等项目，升级后废气收集效率需得到有效提升。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补贴幅度为企业在当年申报期内进行一次LDAR支出金额的30%，其它无组织排放升级治理项目补贴幅度为升级治理支出金额的30%。VOCs无组织排放治理项目单次申报补贴金额最多不超过30万元。
（四）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替代

支持北部片区企业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替代项目，支持使用溶剂型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的企业实现应替尽替。补贴幅度以企业VOCs投用量为计算基础，企业在原辅材料替代后VOCs年投用量减少10吨（含10吨）以上的，按照年投用量每减少1吨一次性补贴1万元（以企业实施替代后排污许可证变信息为准），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替代项目单次申报补贴金额不超过100 万元。

第四章 申报流程
第五条 申报要求

（一）申报方式

1. 申报方可通过电子邮箱方式提交申报资料，邮箱地址：sslsthj@dg.gov.cn。

2. 申报方可现场提交申报资料，地址：松山湖创新科技园10栋2楼209室（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松山湖分局执法股）

（二）申报金额要求

1. 所有通过审核的项目在下一个集中审核期前发放补贴资金。

2. 补贴资金每年实行总额控制，总体按照“先减先补、用完为止”的原则进行补贴，工程类升级改造项目（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项目、涉VOCs末端治理设施升级改造项目、除LDAR外的涉VOCs无组织排放升级治理项目）以工程验收报告时间为准，涉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替代项目以排污许可证变更时间为准，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项目以LDAR报告出具时间为准），因补贴资金库总额已达限额，当年未获补贴的，可在下个申报期内重新申报。

第六条 申报材料要求

企业需及时申请 VOCs 排污权收储，并向相关部门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及时核减 VOCs 许可排放量，并在排污许可证上载明使用污染治理工艺等信息。

（一）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项目、涉VOCs末端治理设施升级改造项目、除LDAR外的涉VOCs无组织排放升级治理项目需提供以下资料：

1. 松山湖北部片区大气污染防治项目补贴资金申请表。（附件1）

2. 项目报告或实施方案，必须明确企业现状、现行标准、改造目的和必要性、工艺比选、改造后效果、投资构成等内容。

3. 项目合同、监测报告、工程结算资料、工程验收资料等。

4. 承诺书。（附件2）

（二）低VOCs原辅材料替代、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项目需提供以下资料：

1. 松山湖北部片区大气污染防治项目补贴资金申请表。（附件1）

2. 原辅材料替代项目需合理计算污染物减排量并变更排污许可证，申请补贴需提交变更后的排污许可证、对应的进货单、发票、合同。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项目需提交对应的合同、发票、检测报告等资料。

3. 承诺书。（附件2）

第七条 组织审核

项目申报由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松山湖分局统一受理，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松山湖分局负责对申报的内容和证明资料进行形式审核，申报企业对提交证明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如部分项目需现场审核，由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松山湖分局联合第三方审核单位进行，现场审核将会通过电话告知的方式，在现场审核当天前2个工作日通知申报方。

第八条 结果公示

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松山湖分局于集中审核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在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政务网（http://ssl.dg.gov.cn/）对拟补贴企业、项目名单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对公示有异议的项目，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松山湖分局将会同第三方单位进行复核，经核实不符合条件的项目不予支持。

第九条 资金拨付

（一）补贴资金由松山湖财政安排，纳入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松山湖分局年度预算，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拨付。

（二）如申报方收款账户状态、信息发生变更，需及时通过申报邮箱或现场提交书面申请资料。

（三）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松山湖分局应加强对申报项目补贴的管理，做到专款专用。政府相关部门依照法定职责对补贴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相关责任

受资助的单位要切实加强对资金的使用管理，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妥善整理、保管财务及成果方面的原始凭证资料，并自觉接受园区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及时提供完整、真实的数据信息及资料。

受资助的单位存在提供虚假申报资料骗取财政资助的情形的，一经查实，将停止拨付财政资助资金，并追缴已拨付的财政资助资金，同时取消其5年内申报松山湖财政资助资金的资格；涉嫌违法的，移交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一条 解释和有效期
本办法由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自2023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符合本办法的项目纳入本办法资助范围。
附件1

松山湖北部片区大气污染防治项目补贴资金申请表

	单位名称
	

	补贴类型

□涉工程类

□非工程类
	□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  

□涉VOCs末端治理设施升级改造

□涉VOCs无组织排放治理       

□低VOCs含量原辅材料替代

	法人  代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选填）
	
	电子邮箱
	

	详细地址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改造工程主要内容
	

	项目绩效
	

	改造投入（万元）
	
	申请补助金额（万 元）
	

	资料目录：

	申请单位申明：本单位提交材料客观真实，不存在谎报、瞒报、故意错报情况，否则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负责人：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第三方技术评估机构意见（可选）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松山湖分局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附件2

承诺书

松山湖管委会：

     我公司（单位）根据有关规定申报松山湖北部片区大气污染防治项目补贴，并向松山湖管委会有关部门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公司知悉《松山湖北部片区大气污染防治项目补贴暂行办法》资金补贴申报流程，依照规定如实申报，绝不弄虚作假，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二、主动配合东莞市生态环境局松山湖分局及有关部门开展项目跟踪、检查、评审工作，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汇集核算办法，自觉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法定代表人（签章）：             

企业（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